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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時刪除公司電腦資料，可能觸犯妨害電腦使⽤罪！

⽂:王瀚誼（認證法律⼈） ‧ 刑事犯罪  ‧ 2025-08-28

案例

A是⼀家科技公司的經理，為了怕離職之後，個⼈資料會被不當外洩，因此使⽤軟體，將公⽤筆電中的資
料完全清空。之後，公司眼⾒過往的研發專案竟然都被Ａ擅⾃刪除，導致營業利益遭到重創，公司決定追
究A的法律責任[1]。此時法院有可能會如何判定A的法律責任呢[2]？

註腳

本⽂

   案例改⾃臺灣⾼等法院107年度上訴字1456號刑事判決。[1]

   本⽂相關內容曾刊於王瀚誼律師事務所（n.d.），《離職時刪除公司電腦資料，恐觸犯妨害電腦使⽤
罪！》，由作者增修後授權法律百科刊登。

[2]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3728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rime-penalty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M,107%252c%25e4%25b8%258a%25e8%25a8%25b4%252c1456%252c20200408%252c1
https://www.wlaw.tw/html/laborContentPage?meguid=6733900ae9d69&mc_guid=671a10663e056


圖1 員⼯離職前擅⾃刪除公司電腦中的資料，可能涉及犯罪嗎？
資料來源：王瀚誼 / 繪圖：Yen

⼀、員⼯離職時擅⾃刪除公司電腦資料，有可能會觸犯什麼罪名？（⾒圖1）

員⼯於⼯作期間因業務需求所產出的電腦資料，除⾮與公司有特殊約定[1]的情形，否則該電腦資料的權利原則



上屬於公司所有，例如資料的智慧財產權歸屬於公司[2]，檔案本⾝的所有權也屬於公司。所以如果員⼯在離職
時，擅⾃刪除公⽤電腦中因為⼯作所產出的資料，即是侵害公司對於檔案本⾝的所有權，有可能有刑法第359

條[3]無故刪除他⼈電磁紀錄罪的刑事責任，⽽被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0萬元以下罰⾦。

另外，刑法第359條的無故刪除他⼈電磁紀錄罪，依照刑法第363條[4]規定，為告訴乃論之罪，因此，公司若
想追究員⼯的責任時，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5]，公司必須在6個⽉內⽤書⾯或⾔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表⽰
要對員⼯A提起告訴，才符合法律規定。

附帶⼀提，即使公司資料屬於營業秘密，A刪除資料的⾏為並不會觸犯營業秘密法。因為營業秘密法的處罰是
針對不法取得、持有、洩漏、使⽤營業秘密的⾏為，單純把營業秘密銷毀刪除則不會侵害公司的營業秘密[6]。

⼆、關於無故刪除他⼈電腦電磁紀錄罪，還需要注意哪些地⽅？

（⼀）只要刪除的資料還可以救回來，就不會成⽴本條犯罪了嗎？

1. 否定說：資料救不救得回來，不影響是否犯罪

有最⾼法院⾒解認為[7]，只要是沒有正當理由⽽刪除的⾏為，就已經破壞了電腦使⽤的秩序，⽽可能違反無故
刪除電磁資訊罪，這跟資料事後能不能回復沒有關係。也就是說，就算被刪除的資料，事後有被復原的可能，
還是有成⽴無故刪除電磁紀錄罪的空間。

2. 肯定說：必須要讓資料檔案無法復原，才會成⽴犯罪

然⽽，另有法院認為[8]，應該要從整體狀況來判斷，必須是當電磁紀錄已經被永久刪除⽽消失，被害⼈客觀上
再也無法取得的程度，才是符合刑法第359條規定的刪除⾏為。也就是說，如果被刪除的資料其實另外有備份
的話，因為被害⼈還有取得檔案的可能，此時還沒有達到成⽴無故刪除電磁紀錄罪的程度。

因此，依照⽬前法院的⾒解，對於刑法第359條規定，是否就不處罰可以回復的刪除⾏為，還沒有⼀致的結
論，不過在這裡容有判斷空間，也是符合常理的。畢竟刑法第359條還需要再衡量資料的類型，來討論刪除⾏
為是否沒有法律上的正當理由，例如，就有法院指出[9]，會計⾏政事項中作為⼀次性列印、便利⼯作使⽤⽽衍
⽣的電磁紀錄，就算被隨⼿刪除了，恐怕也沒有當然就要依照刑法第359條來處罰的必要了！

（⼆）⼀定要已經造成公司虧損，才算是法律上所說的「損害」嗎？

依照法院多數的⾒解[10]，認為刑法第359條的無故刪除他⼈電磁紀錄罪，條⽂中的「致⽣損害於公眾或他
⼈」，不僅指實際上已經發⽣的損害，另外例如未來可期待獲得經濟利益的損害，也可算⼊其中。因此，只要
是重要資訊被取得、刪除或者變更，不管是受到壓縮的未來營業利益、造成公司需要重建這些資訊的勞務與時
間成本等等，都可能被認定是損害。也就是說，公司並不是⼀定要等到發⽣實際營業虧損時，才可以依法追訴
員⼯的法律責任。



三、結語

在本⽂的案例中，A刪除的資訊，經法院確認為公司所有的重要研發資料，攸關公司的智慧財產權，A不僅讓
公司過往所投⼊的時間與營業成本全部化成泡沫，⽽且未來的營業成本也遭嚴重壓縮，最終法院認定A犯刑法
第359條的無故刪除電磁紀錄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

註腳
   例如著作權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

I 出資聘請他⼈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為著作⼈。但契約約定以出資⼈為著作⼈者，從
其約定。
II 依前項規定，以受聘⼈為著作⼈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或出資⼈享有。未約定著作財產
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享有。」

[1]

   著作權法第11條第1項、第2項：「
I 受雇⼈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為著作⼈。但契約約定以雇⽤⼈為著作⼈者，從其約定。
II 依前項規定，以受雇⼈為著作⼈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享有。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享
有者，從其約定。」

[2]

   中華⺠國刑法第359條：「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損害於公眾或
他⼈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六⼗萬元以下罰⾦。」

[3]

   中華⺠國刑法第363條：「第三百五⼗⼋條⾄第三百六⼗條之罪，須告訴乃論。」[4]

   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得為告訴之⼈知悉犯⼈之時起，於六個⽉內為
之。」
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告訴、告發，應以書狀或⾔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其以⾔詞為之
者，應制作筆錄。為便利⾔詞告訴、告發，得設置申告鈴。」

[5]

   營業秘密法第10條：「
I 有左列情形之⼀者，為侵害營業秘密。
⼀、以不正當⽅法取得營業秘密者。
⼆、知悉或因重⼤過失⽽不知其為前款之營業秘密，⽽取得、使⽤或洩漏者。
三、取得營業秘密後，知悉或因重⼤過失⽽不知其為第⼀款之營業秘密，⽽使⽤或洩漏者。
四、因法律⾏為取得營業秘密，⽽以不正當⽅法使⽤或洩漏者。
五、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使⽤或無故洩漏者。
II 前項所稱之不正當⽅法，係指竊盜、詐欺、脅迫、賄賂、擅⾃重製、違反保密義務、引誘他⼈違反其保
密義務或其他類似⽅法。」
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之利益，⽽有
下列情形之⼀，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百萬元以上⼀千萬元以下罰⾦：
⼀、以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重製或其他不正⽅法⽽取得營業秘密，或取得後進⽽使⽤、洩漏者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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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妨害電腦使⽤罪，電磁紀錄，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刪除

⼆、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重製、使⽤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三、持有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所有⼈告知應刪除、銷毀後，不為刪除、銷毀或隱匿該營業秘密者。
四、明知他⼈知悉或持有之營業秘密有前三款所定情形，⽽取得、使⽤或洩漏者。」

   最⾼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392號刑事判決：「因電磁紀錄本⾝具有可複製性，⼜不具有損耗性，縱被
複製亦不致因此⽽消失，⽽依現⾏之科技設備，若要回復被刪除之電磁紀錄，亦⾮難事，故解釋上，應認
電磁紀錄遭受無故刪除時，即已產⽣網路電腦使⽤之社會安全秩序遭受破壞之危險，⾄於該電磁紀錄事後
得否回復，均無礙於『刪除』之成⽴。倘其刪除⾏為，⼜已致⽣損害於公眾或他⼈，本罪即已該當。否則
，⾏為⼈於刪除電磁紀錄時，祇須先保留備份之電磁紀錄，俟東窗事發後再⾏提出，或事發後要求將電腦
或其相關設備送由專⾨機構依現⾏之科技設備予以回復，即不構成刪除電磁紀錄之罪，則本罪之規範⽬的
豈不落空。」

[7]

   臺灣⾼等法院104年度上訴字第608號刑事判決：「無法逕以對某項設備之單⼀刪除、備份電磁紀錄之動
作，即認為係刑法第359條之所稱刪除電磁紀錄⾏為，否則現實⽣活上，公司員⼯將電磁紀錄從硬碟C槽
轉移⾄D槽或轉存⾄公司網路硬碟或以電⼦郵件寄出給上司後將之刪除，豈⾮皆符合刑法第359條之刪除
要件？因此，是否該當『刪除』要件；⾃應整體判斷，亦即，被告是否已永久刪除該電磁紀錄，使被害⼈
客觀上無從再取得該電磁紀錄以為斷，⾮謂⼀有刪除⾏為即謂該當該條之要件。」

[8]

   臺灣嘉義地⽅法院109年訴字第121號刑事判決：「綜合上開表格中被告◯◯◯之陳述，其對此部分電磁
紀錄之使⽤⽅式除附表編號74⾮屬網域公司之分機表外，均係列印後做成紙本使⽤、或便利⾃⼰⼯作上
⼀次性使⽤，故不⽤以電磁紀錄⽅式保存，……⾜認依被告◯◯◯之認知，⾃⼰並沒有將此部分電磁紀
錄保存於系爭硬碟中之必要，因無庸特別留存，如隨⼿刪除亦屬⾃然，難謂有何違背職務、且無法律上正
當理由刪除系爭電磁紀錄之情事，尤其在網路發達的現在社會中，⼤部分⼈們⼯作上若有使⽤電腦作業，
多會以電腦製作相關電磁紀錄，或由網路上下載後修改內容，並列印成紙本後即可將製作之電磁紀錄刪除
，以避免浪費電腦記憶體空間，或產⽣分類上困擾，此為有擔任⾏政⽂書職經驗之⼈均知悉之⼯作常識，
若任何以電腦從事⾏政⽂書職之員⼯將從事業務⼯作時之電磁紀錄刪除，動輒就會成⽴刑法第359條無故
刪除他⼈電磁紀錄罪，此應⾮⽴法者當初訂⽴此條⽂之⽤意，亦不符合⼀般⼈⺠法感情，是以，本院認為
被告◯◯◯就刪除系爭電磁紀錄並不符合『無故』之要件。」

[9]

   臺灣⾼等法院109年度重上更⼀字第2號刑事判決：「本條犯罪之成⽴雖以對公眾或他⼈產⽣具體之損害
為必要，然本項法益既係在於維持電⼦化財產秩序，故並不以實際上對公眾或他⼈造成經濟上之損害為限
，只要電腦中重要資訊發⽣得喪變更，已⾜導致電腦使⽤⼈發⽣損害，即⾜該當。」
臺灣⾼等法院107年度上訴字第3044號刑事判決：「丙電磁紀錄除有儲存上開進銷貨系統資料外，亦有
相關電腦管理維護紀錄資料，竟遭被告刪除，縱然現今電腦資訊技術尚不無有還原丙電磁紀錄之可能，惟
皆造成告訴⼈無端耗費額外時間、⾦錢、勞⼒等成本去救援或尋找喪失之丙電磁紀錄，⾃⾮輕度影響⽽已
，依前開說明，⾜認被告上開⾏為業已造成告訴⼈之損害甚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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